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溪龙“碳中和”网点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1. 年度概况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龙“碳中和”网点（以下简称溪龙“碳中和”网点）成立于2008年9月25日，现有员工13人。该网点立足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坚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围绕总行打造“绿色普惠标杆银行”的目标愿景，按照“碳中和”银行建设规划路线图，以自身运营碳核算为基础，构建以碳减排为导向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同时聚焦减污降碳，积极落地总行创新的碳金融产品，助推地方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本报告旨在披露溪龙“碳中和”网点2024年度概况、金融机构环境相关治理结构等相关信息，为提高透明度和信誉度，增强公众知情权，不断强化为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以促进监管部门、各利益相关方与该网点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了解。
溪龙“碳中和”网点严格执行总行层面出台的一系列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政策，如《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2022-2026 年）》、《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信贷全流程管理操作手册》、《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办公实施方案》等文件制度，并配套出台网点自身的拼车出行方案等。同时，大力支持地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领域，严控“两高一剩”、落后产能信贷，建立较为完善的七单机制，具体如下：
（一）单列信贷规模

按年度出台绿色金融专项考核办法，单列溪龙绿色支行的绿色信贷规模，并通过正式文件发布。同时，绿色金融专项考核办法明确优先支持绿色低碳企业发展（包括项目建设、技术改造类等），设置绿色信贷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等考核指标。

（二）单列信贷审批通道

一是为绿色信贷审批提供独立的绿色专项审批通道，创新设立“绿色专项审批”通道并配备专门的绿色信贷审批岗位人员，同时明确支行行长为绿色信贷审批岗，主要负责绿色信贷审批工作，2024年已完成审批2369笔，涉及贷款余额7.36亿元；二是为绿色信贷审批提供独立的绿色审批通道，建立绿色信贷授信申请优先审批机制，在同等条件下，时间或流程上优先上报用于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授信申请，由总行绿色金融事业部审核；三是建立绿色信贷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贷前调查，明确在贷前调查中纳入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指标，包括项目贷款中的淘汰产能政策执行情况、项目审批备案情况、环境影响评价等。

（三）单列资金价格

一是建立绿色信贷全流程管理体系，将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碳排放指标等纳入评价因素；二是出台碳效贷、“碳中和”助力贷等绿色信贷产品，根据碳排放指标实行差异化利率优惠；三是将信贷资金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对评为绿色友好类的贷款实行利率优惠。

（四）单设风险管理指标

依托自建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中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模块，建立科学的绿色贷款风险评估体系，对企业开展绿色评级、进行绿色友好类、蓝色基础类、橙色关注类、红色退出类四色分类，差异化授信，分类管理。同时对绿色贷款设置单独的不良容忍度，对绿色贷款给予一定的不良容忍度。

（五）单列绩效考核

一是建立绿色金融专项考核机制，涵盖支行绿色信贷考核指标，绩效考核奖励力度大于一般贷款；二是设置“碳中和”银行绿色办公、“碳中和”网点创建、绿色金融产品推广等考核评价指标；三是单列绿色金融专项考核，配备绿色信贷营销绩效奖励，并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给予差异化的激励约束措施。

（六）单列产品服务

一是设置绿色金融创新考核指标，为绿色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研发建立“绿色”通道；二是创新开发绿色循环、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绿色乡村、绿色农林、绿色科技六大系列绿色信贷产品，如生态修复贷、排污权专项贷、GEP贷、竹林碳汇系列贷款等；三是设置绿色金融产品推广考核指标，为绿色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推广建立“绿色”通道。
（七）单列信息披露

一是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特定渠道对外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涵盖环境和社会表现的理念、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及愿景目标、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绿色信贷情况、投融资产生的环境效益、绿色金融创新取得的成效等范围，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和绿色运营管理水平；二是明确披露框架的范围内容，定期对该网点的碳排放、碳减排信息进行测算统计，并通过公众号等渠道进行披露和宣传；三是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的碳排放测算方法学，对全行及辖内“碳中和”网点进行碳排放量核算。

此外，溪龙“碳中和”网点持续提升自身环境和社会表现，一是高效应用总行建立的系统平台。如依托“碳中和”系统，核算机构和员工的碳排放情况，建立“企业碳账户”，引导客户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开展绿色低碳公益活动。组织网点员工或客户开展公益植树、生态治理以及低碳出行等活动。三是宣贯绿色金融低碳理念。依托自身网点向内外部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开展绿色金融主体教育宣传。
2.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治理结构

截至2024年末，溪龙“碳中和”网点的存款余额7.08亿元，贷款余额7.96亿元，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口径投放绿色信贷7.36亿元，占比所有贷款92.46%。
表1. “碳中和”网点情况表

	网点名称
	绿色信贷余额
	绿色信贷占比
	绿色信贷户数
	员工数量

	溪龙绿色支行
	73574万元
	92.46%
	1020
	13


3.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及碳减排措施

3.1 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计算

在碳排放源识别的基础上，溪龙绿色支行核算了自身运营的碳排放总量。经统计，该网点2024年度自身运营碳排放总量为30.12吨二氧化碳当量，按照员工总数13人计算，人均碳排放为2.32吨二氧化碳当量。
表2.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范围一：直接排放

	
	能源资源类别
	消耗量
	单位
	排放量
	单位

	1
	柴油-发电机组
	/
	L
	/
	tCO2

	2
	柴油-食堂
	/
	L
	/
	tCO2

	3
	液化石油气-食堂
	305
	kg
	0.95
	tCO2

	4
	汽油-公务用车
	/
	L
	/
	tCO2

	5
	空调制冷剂
	/
	kg
	/
	tCO2

	
	小计
	/
	/
	0.95
	tCO2

	
	范围二：间接排放

	
	能源资源类别
	消耗量
	单位
	排放量
	单位

	6
	净购入使用电力
	47967
	kWh
	25.16
	tCO2

	7
	净购入使用热力
	/
	GJ
	/
	tCO2

	
	小计
	/
	/
	25.16
	tCO2

	
	范围三：其他间接排放

	
	能源资源类别
	数据
	单位
	排放量
	单位

	8
	外包运输（柴油）每天的单程里程数
	5000
	km
	1.33
	tCO2

	9
	员工通勤里程-公交车(单程）
	/
	km
	/
	tCO2

	10
	员工通勤里程-电动自行车(单程）
	/
	km
	/
	tCO2

	11
	员工通勤里程-电动汽车(单程）
	5000
	km
	0.47
	tCO2

	12
	员工通勤里程-汽油车(单程）
	10000
	km
	2.13
	tCO2

	13
	员工差旅（火车）年总里程
	/
	km
	/
	tCO2

	14
	员工差旅（飞机）年总里程
	/
	km
	/
	tCO2

	15
	办公用纸处理量
	30
	kg
	0.06
	tCO2

	16
	餐厨垃圾处理量
	117
	kg
	/
	tCO2

	17
	其他垃圾处理量
	50
	kg
	0.02
	tCO2

	
	小计
	/
	/
	4.01
	t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合计
	30.12
	tCO2


注：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州分局《关于开展“碳中和”银行建设规划工作的通知》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和通知》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参照GB/T 32150《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工具指南》、《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陆上交通运输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0年修订版）》等标准指南进行核算。
3.2 经营活动碳减排措施计量

溪龙绿色支行2024年度使用绿色电力18000千瓦时，总计相当于减少9.44吨二氧化碳当量。 
表3.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碳减排措施(示例)
	一、光伏电站降碳情况

	累计发电量（kwh）
	节约标煤（吨）
	二氧化碳减排（吨）

	二、绿电交易降碳情况

	累计绿电使用量（kwh）
	节约标煤（吨）
	二氧化碳减排（吨）

	18000
	/
	9.44

	三、绿植降碳情况

	绿植种类
	绿植面积（亩）
	二氧化碳减排（吨）

	四、购买碳证情况

	碳证种类
	碳证数量
	二氧化碳减排（吨）

	合计碳减排量
	9.44吨二氧化碳当量


